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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法人管理和公共财政规模
对农田灌溉设施的影响

⒇柴　盈

（广东财经大学，广州　５１０３２０）

　　摘　要：在公共财政投入薄弱的条件下，公法人管理和非公法人管理都比较低效，但是前者低效的原因在于政

府投入不足，与自身管理无关；后者则存在严重的管理缺陷，且长期的管理绩效远远低于公法人管理。在公共财政

投入充足时，公法人和非公法人管理的绩效都会有所增加，但是公法人更为有效。据此，我国新时期为实现农田有

效灌溉面积的目标应该进行管理制度的公法人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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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引　言

以 Ｈａｙａｍｉ等为代表的传统农业经济学家认为

农田灌溉设施应该由公共财政投资和公法人管理，

而 且 改 善 现 有 灌 溉 设 施 比 投 资 新 设 施 更 为 有

利［１，２］。公法人是法律规定的具有公共法人性质的

组织，灌溉管理领域指水利部门、村集体经济组织、

土地改良区和农田水利会等，而村民小组和承包企

业等属于非公法人。但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发展中

国家的农田灌溉设施面临公法人管理困境，西班牙

和尼泊尔等 国 家 的 非 公 法 人 管 理 却 取 得 持 久 性 成

功［３］，公法人有效管理灌溉设施的观点逐渐被颠覆。

灌溉设施的非公法人管理一直是公共管理学的

一个重要研究主题。研究逻辑起点是公法人管理失

效，应该转向 非 公 法 人 管 理 制 度，借 以 减 轻 财 政 负

担，提高水费收取效率，增加对设施的维护。世界银

行于１９９３年首次提出用户参与式的非公法人灌溉

管理改革，水利机构和村集体组织等公法人将支渠

以下设施的管理权转移给用水户组织，这种提法引

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４］，与世行贷款项目相配套

的灌 溉 管 理 改 革 相 继 在 发 展 中 国 家 推 行。此 后，

Ｖａｉｄｙａｎａｔｈａｎ、王金霞、林万龙等学者通过实证研究

支持了“非公法人管理有效”假说的成立［５－９］，他们分

别从经济学、政治学、管理学和资源科学等不同视角

对这一现象加以解释和验证，丰富和完善了灌溉设

施的非公法人管理论断，使这个领域的研究成为农

业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领域的一个焦点问题和重要

方向。近几年，世界银行将非公法人管理的范围扩

展到私人管理［９］，ＩＷＭＩ和ＦＡＯ进一步明确提出以

私人管理取替公法人管理，能够扩大灌溉面积，改善

灌溉设施运行绩效，我国华北地区的灌溉设施的民

间资本介入和民营化管理实践更是为此提供了经验

支撑［１０］。

但学术界对非公法人管理的观点一直以来都存

有质疑。Ｅａｓｔｅｒ认为虽然亚洲一些国家实施了灌溉

管理改革，但是高昂的交易费用拖延了改革进程，灌

溉设施加速老化，有效灌溉面积不断萎缩，与世界银

行的预期背 道 而 驰［１１］。世 行 项 目 区 的 用 户 参 与 管

理因捐赠资金的资助而得到有效组织，而非世行项

目区的融资难题没有任何改观，用户参与管理的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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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其实依然是村集体组织。宋洪远和吴仲斌认为非

公法人管理 对 于 农 田 灌 溉 设 施 影 响 取 决 于 是 否 盈

利［１２］，贺雪峰直接指出“农民用水户协会”不适合中

国［１３］，王朝明和杜辉明确认为用水户参与管理和由

此派生的产权改革的两种主张都没有很好地解决农

田灌溉设施供给不足的问题［１４］。由此看来，已有研

究对于非公法人管理的利弊效应尚存在争论。从全

世界范围的实践经验来看，非公法人管理成功并不

是普遍现象，而是仅存在于少数的西方国家，斯里兰

卡、印尼和印度等南亚国家的非公法人化改革几乎

全部失败；同时，东亚地区由公法人管理灌溉设施却

也实现了成功，如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省，这些地

区的成功管理模式也被称为“东亚模式”［１５］。

非公法人管理对我国农田灌溉绩效的影响也一

度出现困境。我国 “九 五”时 期 开 始 试 点 非 公 法 人

灌溉管 理 改 革，农 田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年 均 增 加１　３６２
万亩，与“八五”期间 的１　３２０万 亩 相 比 并 没 有 明 显

变化，但是，当“十五”时期正式全面推行非公法人管

理灌溉设施时，有 效 灌 溉 面 积 年 均 增 幅 却 降 为３６３
万亩。

近年来，针对我国农田灌溉绩效出现的困境，国
内学者的研 究 非 常 集 中 和 深 入，共 形 成 两 种 主 张。

第一种以温铁军和贺雪峰为代表，继承了传统农业

经济学家的观点，主张政府增加投入，同时仿效东亚

的 公 法 人 管 理 模 式，进 行 灌 溉 管 理 组 织 的 创

新［１３，１５］；第二种 以 我 国 农 业 部 的 研 究 为 代 表，他 们

坚持非公法人管理，同时提出增加政府对灌溉工程

的投入［１６］。

上述研究普遍暗含着财政投资规模与灌溉管理

之间存在平行关系，而忽略了财政资金增加对灌溉

管理组织的影响。事实上，我国公共财政也重在对

灌溉工程的投资，鲜有对灌溉管理组织的资助。自

２００５年我国设立小农水专项财政资金以来，财政投

资规模大幅 增 加，“十 一 五”期 间 水 利 投 资 是７　２６４
亿元，是“十五”期间３　７７２亿元的２倍，灌溉管理低

效局面得到缓解，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的有效灌溉面积

年均增长达到１　７２０万亩。公共财政投资规模的增

加，是否表明我国当前的灌溉管理制度已能够保证

灌溉设施的有效运行？保障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持

续增长。

在现有非公法人管理占据主导的模式下，政府

投资的不断 增 加 是 否 会 导 致 有 效 灌 溉 面 积 持 续 增

加？问题是在增加政府财政补助规模的同时，是继

续推行非公法人管理，还是创新公法人组织，建立新

的公法人管理机制？这些研究在论证财政投资增加

对公法人或非公法人的影响时，优劣比较只是停留

在演绎层面，没有开展实证研究，因此双方都没有强

有力的说服力。同时，政府补助与公法人管理之间

存在关联，但现有文献却大多将两者分割分析，造成

了研究结论不一致，甚至完全相反，并由此引起了学

界对公法人管理有效论的批评和质疑。可见，只有

明确灌溉管理制度与公共财政之间的关系及其对农

田灌溉设施的影响，才能保证实证研究的严谨性和

说服力。本文从政府补助影响公法人管理的视角入

手，分别界定这两个变量的含义和度量指标，系统考

察公共财政规模与管理制度双重因素对农田灌溉绩

效的影响，使公法人管理论断更具说服力和科学性，

并成为指导我国农田灌溉事业发展的理论基础，这

也是农业经济学和公共管理学亟待解决的一个重要

课题。

一、公共财政与灌溉设施公法人

管理的分析框架

　　政府增加投资会影响公法人组织和非公法人组

织的灌溉管理绩效，由此带来的问题是：一方面，在

政府财力薄弱时，公法人管理低效，被非公法人管理

取替，短期内收效显著，长期出现管理低效，那么从

长期看到底是否有必要采取非公法人管理，这就需

要对两者进行比较；另一方面，在政府增加投资时是

采取公法人管理还是非公法人管理，哪种管理制度

更能增加现有农田灌溉面积。为回答这些问题，本

文构建分析框 架（见 图１），并 基 于 该 框 架 提 出 以 下

研究假说。

图１　公共财政与灌溉设施公法人管理的分析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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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财政投资与非公法人管理之间的关系

非公法人管理在我国乃至亚洲其他国家的运行

都遇到困境，笔者认为这是非公法人管理本身存在

缺陷所致。非公法人会在短期内激活集体灌溉资产

并吸引私人资金进入，产权私有化更加调动了私人

投资的积极性，进而改善农田灌溉绩效，王金霞等的

实证研 究 也 为 此 提 供 了 实 践 检 验［６，７］。但 是，常 规

性运营和维护灌溉设施需要大量资金，而收取的水

费属于季节性，仅集中在春秋灌溉的某段时间，季节

性水费往往不抵供水成本，因此在缺乏外部资金支

持的情况下，非公法人势必陷入运行困境，灌溉绩效

持续恶化。我国在１９９６～２０００年间试行非 公 法 人

管理，有效灌溉面积年均增加１　３６２万亩，而当２００１

～２００５年全国推广非公法人管理时，农田灌溉面积

年均增量大为下降，仅为３６３万亩，世行项目区的非

公法人管理绩效也在持续下降［１３］。

据此，本文提出研究假说 Ｈ１ 和假说 Ｈ２。

假说 Ｈ１：在政府公共财力薄弱的情况下，公法

人向非公法人管理改革，短期释放非公法人能力，农

田有效灌溉面积会有所增加，当长期内非公法人得

不到持续性投资，经营能力下降，灌溉面积缩减。

假说 Ｈ２：在政府公共财力薄弱的情况下，长期

看，公法人与非公法人管理的绩效都比较差，但是非

公法人管理的绩效会更差。

前文提到的支持非公法人管理的学者承认非公

法人管理在中国的运行会遇到困境，但是他们并不认

为是非公法人管理本身的问题，而是制度环境问题，

只要非公法人组织能够顺利发展，那么这种管理模式

就能推行下去，因此，他们提出增加财政投入能够促

进非公法人组织发展，进而调动非公法人组织管理、

维护和运营灌溉设施的 积 极 性，改 善 灌 溉 绩 效［７，８］。

２００５年以来，我国小农水专项补助资金和“小农水”重

点县建设的成果就表明非公法人具有积极争取和竞

争补助资金的能力。为此，本文提出假说Ｈ３。

假说 Ｈ３：增加政府财政投资规模，政府对非公

法人进行补助，非公法人有积极性和能力新建和维

护灌溉设施，灌溉面积增加。

（二）财政投资与公法人管理之间的关系

支持公法人管理的学者一致认为灌溉管理是公

法人的职责，在政府增加财政投入的情况下，依然应

该实施公法人管理，他们也一致否定非公法人管理

的有效性。我国以郭熙保为代表的发展经济学家最

先提出农田灌溉面积萎缩的原因是村集体的组织能

力被承包制削弱，他的前提暗含着如果恢复村集体

的组织能力，就能恢复公法人灌溉管理效率［１８］。

以贺雪峰、温铁军和郑风田等为代表的“三农”

学者一致认为村集体经济实力下降是公法人管理灌

溉失效的根源，其前提也暗含着增加对村集体经济

组织的财政补助能力，能够恢复灌溉管理［１３，１５，１９，２０］。

他们一直都认为集体制有效，主张创新这种管理运

营制度。贺雪峰在国内开展了相关实证研究，提出

村民小组是有效的灌溉单位，如果没有政府的外部

支持性作用，这个灌溉单位就无法发挥作用。

同时他们也一致不看好非公法人管理，认为用

水协会无法自行组织管理，提倡重构农村基层组织

体系建设，强调具有强制性的、公法人资格的村社组

织。如温铁军的研究表明，非公法人管理模式下的

水利投资造 成 地 表 沙 化 和 盐 碱 化 的 全 国 性 生 态 灾

难，要想投资方向科学合理，只能依靠政府“统”的功

能［１５］；马培衢等指出民营管理具有严重依赖自然水

源、无组织、无规划等缺陷，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大规

模的抗旱灌 溉 问 题，徒 增 农 业 遭 受 旱 灾 的 威 胁［２１］；

罗兴佐认为灌溉管理非公法人化和投资减少会导致

农田灌溉绩效的衰退［２２］。

最后，“三农”学者认为只有公法人组织才能更

好地衔接政府的大规模投资，提高政府投资的运行

效率。他们将灌溉管理低效问题归结为用水户合作

基础的缺失，政府增加投入幅度可以在短时间内完

成水利设施的修建，但是无法在更长的时间里运营

和维护设施，即 使 投 资 增 倍，用 水 户 合 作 基 础 不 牢

固，效果也将远逊于从前。

综合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研究假说。

假说 Ｈ４：在政府公共财力薄弱的情况下，公法

人管理失效，其原因在于公法人自身运营失效，并不

是组织能力失效。

假说 Ｈ５：在政府公共财力增强的情况下，政府

对公法人进行补助，公法人有积极性和能力新建和

维护灌溉设施，灌溉面积增加。

假说 Ｈ６：在政府公共财力增强的情况下，政府

对公法人和非公法人都进行补助，灌溉绩效都会变

好，但是长期看公法人的管理绩效会更好，综合起来

见表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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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　研究假说归类

条件 假说分类 假说内容

政府公共

财力薄弱

Ｈ４ 公法人管理失效，其原因在于公法人自身运营失效，并不是组织能力失效，有效灌溉面积缩减

Ｈ１
公法人向非公法人管理改革，短期释放非公法人能力，有效灌溉面积会有所增加，当长期内

非公法人得不到补助，经营能力下降，缩减灌溉面积

Ｈ２ 长期看，公法人与非公法人管理的灌溉设施绩效都比较差，但是非公法人管理的绩效会更差

政府公共

财力充足

Ｈ３ 政府对非公法人进行补助，非公法人有积极性和能力新建和维护灌溉设施，灌溉面积增加

Ｈ５ 政府对公法人进行补助，公法人有积极性和能力新建和维护灌溉设施，灌溉面积增加

Ｈ６
政府对公法人和非公法人都进 行 补 助，灌 溉 绩 效 都 会 变 好，但 是 长 期 来 看 公 法 人 的 管 理 绩

效会更好

二、基于山东省和台湾省的实证分析

（一）选择山东省和台湾省作为典型案例的说明

本文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山东省和台湾省作为案

例进行研究，原因如下：

１．已有的重要文献选择我国河北和山东等省作

为研究样本，考察全国性的灌溉管理制度变革，说明

省级数据具有典型性和代表性［６－７，１０，１３］，由此表明省

级数据具有代表性；同时，山东是我国的粮食主产区

和核心生产区，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占全国的８％，全

省９０％以上的农产品来自灌溉农业，粮食增产主要

来源于灌 溉 用 水［２３］；山 东 灌 溉 管 理 改 革 起 步 较 早，

自１９９７年开始逐步由 集 体 管 理 向 用 水 户 管 理 和 承

包管理转变，经过１５年 的 发 展，已 经 形 成 成 熟 的 非

公法人 管 理 局 势，比 例 高 达９０％以 上，因 此 选 取 山

东作为一个研究样本非常合理。

我国台湾７０％的 灌 溉 设 施 由 具 有 公 法 人 地 位

的农田水利会管理，而 且 历 史 悠 久，管 理 体 制 稳 定、

健全，可以 作 为 研 究 山 东 的 参 照 样 本，进 行 对 比 研

究，能够弥补国内外缺乏这类比较分析的不足。

２．在管理实践 中，山 东 的 灌 溉 管 理 绩 效 和 台 湾

形成鲜明对比。山东的灌溉设施面临严重的配套不

足和效率滞后问题，全省的小 型 水 库 灌 区 渠 道 长 度

约７．５万公里，其中已衬砌１．５万公里，渠道配套率

只有３２％，工程完好率仅为４２％，灌溉用水系数 不

足０．５［２４］。

而台湾是世界范围内具有最有效灌溉系统的地

区之一，灌溉设施的 物 理 结 构 非 常 完 善。从 主 渠 到

田间工程都具有配套齐全的 灌 溉 与 排 水 设 施，其 中

灌溉渠道长度 为４．７万 公 里、排 水 渠 道 长 度 约２．４
万公里，合计长度约７．１万 公 里，全 部 衬 砌、配 套 率

１００％；灌溉渠道分布密度约为８．２米／亩，排水渠道

分布密度约 为４．１米／亩；主 渠 的 灌 溉 用 水 系 数 在

０．９以上，田间工程的用水系数也高达０．７［２５，２６］。
（二）检验假说

１．检验假说 Ｈ１、Ｈ２、Ｈ３ 与 Ｈ４。政府发布的文

件是正式制度实施的最好依 据，本 文 以 此 为 参 照 来

界定山东灌溉管理制度改革的阶段及其特征。

第一阶段是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山东试点非公法人

灌溉管 理 改 革。１９９６年 费 县 出 台 的《中 共 费 县 县

委、费县人民政府关于改革小 型 农 田 水 利 设 施 建 设

和管理使用制度的意见》拉开了山东 灌 溉 管 理 制 度

改革的序幕，之后，省政府在１９９９年颁发的《山东省

小型水利工程产权制度改革办法》标 志 着 非 公 法 人

改革在全省推行，１２个 市、８０个 县 也 相 继 出 台 了 发

展民营水利的 相 关 文 件，截 止 到２００１年，临 沂 和 东

营２个地级市、费县等２７个县全部完成了小型水利

工程产权改革，意味着全省３０％的灌溉设施由非公

法人管理。

第二阶段是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全国开始推行非公

法人灌溉 管 理 制 度。２００２年 国 务 院 体 改 办 颁 发 的

《水利工程管理体制改革实施意见》标志着全国性改

革的开始，２００５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以及同年水利部

等部门联合颁布的《关于加强农民用水户协会建设的

意见》等文件都表明非公法人灌溉管理制度已经在全

国推行，因为山东试点比较早，所以这段期间山东的

非公法人管理制度相对全国来讲也较为成熟。

第三阶段是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非公法人管理灌溉

设施已成为山东的主要管理制度。这与前面两个阶

段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加大了对农田灌溉的补助。依

据是财政部和水利部颁发的《中央财 政 小 型 农 田 水

利设施建设和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建设工程补助专项

资金管理办法》、《关于实施中央财政 小 型 农 田 水 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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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点县建设的意见》和《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快水

利改革发展的决定》等文件。事实也证明如此，第一

阶段山东年均财政支农支出３８．６亿元，第二阶段为

７０．１亿 元，第 三 阶 段 财 政 支 农 资 金 大 幅 增 加，年 均

高达２６８．７亿元（见图２）。

图２　山东灌溉设施的三种管理模式表现及绩效

综上分析，本 文 将 以 上 三 个 阶 段 分 别 命 名 为 如

下三种模式：“政府补助少＋公法人管 理”、“政 府 补

助少＋非公法人管理”和“政府补助多＋非公法人管

理”。据此，本文将第一阶段的农田灌溉面积变化来

检验假说 Ｈ１，第一阶段与第二阶段之间的对比来检

验假说 Ｈ２ 和假说 Ｈ４，第二阶段与第三阶段之间的

对比来检验假说 Ｈ３（见表２）。

在第一阶段，政府补助较低，而且基本没有变化，

年均增幅只有０．６７％，但是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却呈现

上升趋势，说明这段期间，用水户合作组织和民营组

织等非公法人管理具有积极性修建灌溉设施，盘活了

公共资产，使得管理效益得到发挥，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年均增加０．５２％。但是到了第二阶段，非公法人管

理已经占据主导地位，即使政府补助有所增加、年均

增幅为１７．１％，农田有效灌溉面积却大幅下降，而且

是负增长，表明非公法人管理短期有效，长期依然会

陷入困境，急剧恶化农田灌溉绩效，甚至比公法人管

理时更为糟糕。据此，验证了假说Ｈ１ 和Ｈ２。

表２　山东灌溉管理制度和财政投入与有效灌溉面积之间的动态关系

时期

（阶段）

财政投入与

管理制度特征

财政投入

增长率

有效灌溉面积

增长率

有效灌溉面积与

财政投入相对增长率

１９９６～２００１年

（第一阶段）

政府补助少

公法人管理
０．６７　 ０．５２　 ０．７７

２００２～２００５年

（第二阶段）

政府补助少

非公法人管理
１７．１ －０．０６ －０．００３　５

２００６～２０１０年

（第三阶段）

政府补助多

非公法人管理
４４．３　 ０．８　 ０．０１８

　　第三阶段与第二阶段相比，政府补助增幅大为

提高，同时农田有效灌溉面积也大幅增加，在两者同

时增加时，本文通过相对增加量来比较两个阶段的

差异，分别为０．８％和－０．０６％（见表２），表明非公

法人管理时，增加政府补助能够提升非公法人管理

的能力，改善农田灌溉绩效，假说 Ｈ３ 得到验证。

对比政府补助对农田灌溉面积的拉动效应，可

以看出，在采取非公法人管理时，无论政府补助增加

多少，拉 动 效 应 都 不 如 第 一 阶 段，０．７７％远 远 大 于

０．０１８％和－０．００３　５％，这又一次证明了 公 法 人 管

理比非公法人管理高效，据此笔者也可以推断，造成

公法人管理失效的初始命题并不是公法人管理本身

的问题，应该是其他外部问题，由此，验证了假说 Ｈ４
的一半内容。

２．对假说 Ｈ５ 和 Ｈ６ 的验证。关于台 湾 公 法 人

管理灌溉设施的说明。台湾处于日本占据时期，日

本政府认为农田灌溉设施是具有公共利害关系，需

要集中管理。台湾于１９０１年拉开了灌溉管理公法

人化的序幕，之后因战况灌溉管理制度几经变迁，最
后于１９８７年通过的《农田水利组织通则》正式将台

湾的灌溉管理组织———农田水利会改为公 务 机 关，

具有公法人地位。

公共财政投入增加时期选择的说明。如图３和

图４所示，只有在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山东和台湾的

财政对灌溉设施的投入都呈现比较明显的持续上升

状态，因此，我们选择这段期间进行比较和分析。

通过表３可以看出，一方面，就台湾本身来看，

随着政府补助的不断增加，农田水利会管理的灌溉

面积也相应地增加，说明政府增加财政投入会增强

公法人组织的管理能力，进而促进公法人组织改善

或新增农田灌溉面积，验证了假说 Ｈ５。另一方面，

就台湾与山东的对比来看，在政府补助同时大幅增

加时，台湾的公法人灌溉管理使得政府补助的拉动

效应（０．０８３％）比山东（０．０２５％）的大，前者是后者

的４倍，假说 Ｈ６ 得以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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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山东政府补助对农田灌溉面积的影响
图４　台湾政府补助对农田灌溉面积影响

表３　在财政投入增加时两省的管理制度变动对农田有效灌溉面积的影响

２００６～２００８年间
财政投入与

管理制度特征

政府补助年均

增长率

农田有效灌溉面积

年均增长率

农田灌溉面积与政府

补助的相对增长率

台湾

山东

政府补助多　公法人管理

政府补助多　非公法人管理

６．５３

２０．１６

０．５４

０．５１

０．０８３

０．０２５

　　

三、研究结论与启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我国山东和台湾的经典数据作为研究样

本，探讨了管理制度和公共财政对农田有效灌溉面

积的影响，研究结论如下：

１．本文所提出的６个假说均是成立的：在公共财

政薄弱的条件下，公法人管理和非公法人管理都比较

低效，但是前者低效的原因是因为政府投入的不足，

与自身管理无关，后者在短期有些改观，而长期同样

会陷入管理困境，并且绩效比公法人管理时更差。在

政府公共财政充足时，公法人和非公法人管理的绩效

都会有所增加，而公法人管理更为有效。

２．我 国 当 前 灌 溉 管 理 已 由 非 公 法 人 管 理 占 主

导，灌溉用水系数和农田有效灌溉面积比例偏低，改
善措施还属于公共财政投资导向型。虽然增加公共

财政投入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灌溉绩效，但是其

作用比较有限，且缺乏稳定性和长久性，因此，非公

法人管理有待创新，向公法人化转变。

３．台湾灌溉管理制度的公法人化改革实践颇值

得我们借鉴。台湾的灌溉设施也经历了政府与民间

交替管理的历史变迁，管理组织———农田水 利 会 是

由用水户自发组建的民间组织，但因管理绩效较差，

于是经１９９３年《农田水利组织通则》改制为具有公

法人地位的半自治、准政府机构。之后，台湾的灌溉

设施具备了制度化的公法人管理模式，政府每年补

助农田水利会运营经费和修建、改建灌溉设施的费

用；农田水利会设置等级式的组织结构，独立运营灌

溉事务；农田水利会多角化运营灌溉设施，包括农田

用水、生活用水、水力发电、生态保护和旅游景观等

多种业务。
（二）启示

上述研究结论具有一定的政策含义，对此笔者

提出如下建议：

１．加速灌溉管理制度的公法人化改革。为发展

我国农田水利事业，增加有效灌溉面积，仅仅增加政

府财政投入是不够的，应该加速变革灌溉管理组织，

使用水户合作组织和私人等非公法人管理向公法人

化变革，这就首先需要政府制定农田灌溉法规，依法

组建新的公法人管理组织；同时，政府财政投入除了

补助灌溉设施修建之外，更应该补助公法人管理组

织，以保障其有效运营。

２．公法人管理制度创新方式需要从整合已有组

织入手。从重组管理组织入手改革管理制度。根据

农田灌溉规模设置公法人组织，鉴于台湾省１７家农

田水利会管理３８万公顷灌溉面积的经验，那么除台

湾以外，我国其 他 省 份 共 计 有 效 灌 溉 面 积５　８４７万

公顷，则至少需要２　６１６个公法人组织，也意味着需

要整合当前的５０　０００多家用水协会，形成规模化的

公法人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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